附件1：

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第二届大学生“5+X”师范技能竞赛项目设置图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普通话朗诵比赛     （总分为40分）

1、朗诵与演讲比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总分为100分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即兴演讲比赛       （总分为60分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说明：不评选单个项奖，以两项比赛的总分产生语言口语表达能力比赛的一、二、三等奖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粉笔书法比赛（此单项产生一、二、三等奖）（总分为30分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、三笔字书写比赛    钢笔书法比赛（此单项产生一、二、三等奖）（总分为40分）          （总分为100分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毛笔书法比赛（此单项产生一、二、三等奖）（总分为30分）

  六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说明：同时在参与以上三项比赛的选手中产生书法全能一、二、三等奖。 
项  3、写作比赛         此项比赛的产生写作比赛的一、二、三等奖（总分为100分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、PPT制作比赛     此单项产生一、二、三等奖（总分为100分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、说课比赛     此项由全能选手参加，产生说课比赛的一、二、三等奖（总分为100分）
6、X项：       此项由全能选手参加，主要指前五项以外的其他才艺。选手可选一项才艺进行展示，满分为100分，由评委现场和观众打分，
结果计入前5项的总分中参与评奖，充分鼓励选手全面发展，全方位展示自己的才能。
